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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节 重要提示 

公司董事会、监事会及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保证季度报告内容的真

实、准确、完整，不存在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承担个别和

连带的法律责任。 

所有董事均已出席了审议本次季报的董事会会议。 

公司负责人车成聚、主管会计工作负责人黄磊及会计机构负责人(会计主管

人员)刘玉欣声明：保证季度报告中财务报表的真实、准确、完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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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节 公司基本情况 

一、主要会计数据和财务指标 

追溯调整或重述原因:同一控制下企业合并 

 本报告期末 
上年度末 

本报告期末比上年度

末增减 

调整前 调整后 调整后 

总资产（元） 12,396,471,444.51 9,645,081,401.23 9,645,081,401.23 28.53%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资产

（元） 
7,143,012,845.06 6,646,445,368.84 6,646,445,368.84 7.47% 

 本报告期 
上年同期 

本报告期

比上年同

期增减 

年初至报

告期末 

上年同期 

年初至报

告期末比

上年同期

增减 

调整前 调整后 调整后 调整前 调整后 调整后 

营业收入（元） 
7,992,562,

573.90 

8,081,850,

846.82 

8,041,912,

032.66 
-0.61% 

15,614,746

,581.14 

12,781,057

,897.01 

12,781,05

7,897.01 
22.17%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

（元） 

192,571,45

1.92 

249,739,85

3.81 

249,532,60

6.26 
-22.83% 

697,234,82

3.22 

572,996,29

6.41 

572,996,2

96.41 
21.68%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扣除非经

常性损益的净利润（元） 

174,852,48

4.36 

239,192,68

2.88 

238,985,43

5.33 
-26.84% 

668,519,42

4.12 

549,710,96

1.74 

549,710,9

61.74 
21.61% 

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

（元） 

242,797,70

8.52 

99,644,990

.27 

119,450,20

0.39 
103.26% 

581,231,80

5.83 

162,627,65

3.21 

162,627,6

53.21 
257.40% 

基本每股收益（元/股） 0.11 0.14 0.14 -21.43% 0.39 0.32 0.32 21.88% 

稀释每股收益（元/股） 0.11 0.14 0.14 -21.43% 0.39 0.32 0.32 21.88% 

加权平均净资产收益率 2.74% 4.00% 4.00% -1.26% 10.07% 9.34% 9.34% 0.73% 

 

截止披露前一交易日的公司总股本： 

截止披露前一交易日的公司总股本（股） 1,775,209,253 

 本报告期 年初至报告期末 

用最新股本计算的全面摊薄每股收益（元/股） 0.1085 0.3928 

 

非经常性损益项目和金额 

单位：元 

项目 年初至报告期期末金额 说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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非流动资产处置损益（包括已计提资产减值准备的冲销部分） -457,383.56  

计入当期损益的政府补助（与企业业务密切相关，按照国家统

一标准定额或定量享受的政府补助除外） 
34,554,450.94  

委托他人投资或管理资产的损益 614,582.64  

除同公司正常经营业务相关的有效套期保值业务外，持有交易

性金融资产、交易性金融负债产生的公允价值变动损益，以及

处置交易性金融资产、交易性金融负债和可供出售金融资产取

得的投资收益 

5,965,338.37  

除上述各项之外的其他营业外收入和支出 -6,487,508.24  

减：所得税影响额 5,322,711.40  

  少数股东权益影响额（税后） 151,369.65  

合计 28,715,399.10 -- 

公司报告期不存在将根据《公开发行证券的公司信息披露解释性公告第 1 号——非经常性损益》定义、列举的非经常性损益

项目界定为经常性损益的项目的情形。 

二、报告期末股东总数及前十名股东持股情况表 

1、普通股股东和表决权恢复的优先股股东数量及前 10 名股东持股情况表 

单位：股 

报告期末普通股股东总数 23,883 
报告期末表决权恢复的优先

股股东总数（如有） 
0 

前 10 名股东持股情况 

股东名称 股东性质 持股比例 持股数量 
持有有限售条件

的股份数量 

质押或冻结情况 

股份状态 数量 

淄博齐翔石油化

工集团有限公司 
境内非国有法人 52.34% 929,201,740  质押 743,812,676 

长安国际信托股

份有限公司－长

安信托－齐翔腾

达第一期员工持

股集合资金信托

计划 

其他 3.03% 53,847,299    

渤海国际信托股

份有限公司－渤

海信托·恒利丰

187 号单一资金

信托 

其他 2.41% 42,780,000    

车成聚 境内自然人 2.33% 41,396,689 31,047,51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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渤海国际信托股

份有限公司－渤

海信托·渤惠 1 号

单一资金信托 

其他 1.42% 25,170,000    

中信证券股份有

限公司 
境内非国有法人 1.01% 17,903,517    

魏杰 境内自然人 0.85% 15,094,566    

中央汇金资产管

理有限责任公司 
国有法人 0.84% 14,901,040    

香港中央结算有

限公司 
境外法人 0.64% 11,273,231    

陕西省国际信托

股份有限公司－

陕国投·鑫鑫向

荣32号证券投资

集合资金信托计

划 

其他 0.63% 11,264,023    

前 10 名无限售条件股东持股情况 

股东名称 持有无限售条件股份数量 
股份种类 

股份种类 数量 

淄博齐翔石油化工集团有限公司 929,201,740 人民币普通股 929,201,740 

长安国际信托股份有限公司－长

安信托－齐翔腾达第一期员工持

股集合资金信托计划 

53,847,299 人民币普通股 53,847,299 

渤海国际信托股份有限公司－渤

海信托•恒利丰 187 号单一资金信

托 

42,780,000 人民币普通股 42,780,000 

渤海国际信托股份有限公司－渤

海信托•渤惠 1 号单一资金信托 
25,170,000 人民币普通股 25,170,000 

中信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17,903,517 人民币普通股 17,903,517 

魏杰 15,094,566 人民币普通股 15,094,566 

中央汇金资产管理有限责任公司 14,901,040 人民币普通股 14,901,040 

香港中央结算有限公司 11,273,231 人民币普通股 11,273,231 

陕西省国际信托股份有限公司－

陕国投•鑫鑫向荣 32 号证券投资集

合资金信托计划 

11,264,023 人民币普通股 11,264,023 

车成聚 10,349,172 人民币普通股 10,349,172 

上述股东关联关系或一致行动的
车成聚先生直接持有淄博齐翔石油化工集团有限公司 20.00%的股份，并直接持有本公

司 2.33%的股份，车成聚先生与淄博齐翔石油化工集团有限公司为一致行动人。除此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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说明 外，未知其余股东之间是否存在关联关系，也未知是否属于《上市公司股东持股信息披

露管理办法》中规定的一致行动人。 

前 10 名普通股股东参与融资融券

业务情况说明（如有） 

上述前十名股东中，魏杰通过中信建投证券股份有限公司客户信用交易担保证券账户持

有公司 15,084,866 股。 

公司前 10 名普通股股东、前 10 名无限售条件普通股股东在报告期内未进行约定购回交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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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节 重要事项 

一、报告期主要财务数据、财务指标发生变动的情况及原因 

本报告期，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242,797,708.52元，较去年同期增长103.26%，主要是由于：1、增加货款中现汇比例；2、公司加强应收账款的管理 。 

二、重要事项进展情况及其影响和解决方案的分析说明 

重要事项概述 披露日期 临时报告披露网站查询索引 

本公司于 2017 年 9 月接到天津市滨海新区人民法院传票，原告夏军伟以本公司在与夏军伟等人股权转让过程

中权益受到侵害为由向天津市滨海新区人民法院提起诉讼。诉讼请求：判决被告承担违约责任，赔偿原告因其

不履行《股权转让协议》约定的义务给原告造成的 1,629.14 万元损失。本公司就此案提出管辖权异议，2017

年 11 月 23 日，天津市第二中级人民法院已驳回本公司的管辖异议上诉，尚未开庭审理。 

2017 年 09 月 16 日 巨潮资讯网 http://www.cninfo.com.cn/ 

三、公司实际控制人、股东、关联方、收购人以及公司等承诺相关方在报告期内超期未履行完毕的承诺事项 

承诺事由 承诺方 承诺类型 承诺内容 承诺时间 承诺期限 履行情况 

股改承诺       

收购报告书或权益变

动报告书中所作承诺 
君华集团有限公司、张劲 同业竞争 

1、在本公司受让淄博齐翔石油化工集团有限公司 80%的股权的工商

变更登记手续完成后，本公司及本公司关联方不会直接或间接从事任

何与齐翔腾达及其下属公司主要经营业务构成实质性同业竞争或潜

在实质性同业竞争关系的生产与经营，亦不会投资或新设任何与齐翔

腾达及其下属公司主要经营业务构成实质性同业竞争或潜在实质性

同业竞争关系的其他企业；2、如本公司及本公司关联方获得的商业

机会与齐翔腾达及其下属公司主营业务发生实质性同业竞争或可能

发生实质性同业竞争的，本公司及本公司关联方将立即通知齐翔腾

达，并尽力将该商业机会给予齐翔腾达，以避免与齐翔腾达及下属公

2016 年 11 月

11 日 
长期有效 

截止报告期

末，承诺人严

格履行承诺

内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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司形成实质性同业竞争或潜在实质性同业竞争，以确保齐翔腾达及齐

翔腾达其他股东利益不受侵害；3、本承诺在本公司作为齐翔腾达间

接控股股东期间持续有效；4、本公司及本公司关联方将忠实履行上

述承诺，若不履行本承诺所赋予的义务和责任，本公司及本公司关联

方将依照相关法律法规、部门规章及规范性文件承担相应的法律责

任。 

君华集团有限公司、张劲 独立性 

为保证齐翔腾达的独立运作，在本公司受让淄博齐翔石油化工集团有

限公司 80%的股权的工商变更登记手续完成后，齐翔腾达将继续保持

完整的采购、生产、销售体系，并拥有独立的知识产权。本公司及本

公司关联方与齐翔腾达在人员、资产、财务、业务及机构方面完全分

开，齐翔腾达拥有独立面向相关行业市场的经营能力。本公司及本公

司关联方将按照《公司法》、《证券法》的相关规定，避免从事任何影

响齐翔腾达经营独立性的行为。 

2016 年 11 月

11 日 
长期有效 

截止报告期

末，承诺人严

格履行承诺

内容。 

君华集团有限公司、张劲 关联关系 

1、在本公司受让淄博齐翔石油化工集团有限公司 80%的股权的工商

变更登记手续完成后，本公司及本公司关联方将按法律、法规及其他

规范性文件规定的要求尽可能避免、减少与齐翔腾达的关联交易；对

于无法避免或有合理原因而发生的关联交易，本公司及本公司的关联

方将遵循市场公平、公正、公开的原则与齐翔腾达依法签订协议，履

行合法程序，按照有关法律、法规、其他规范性文件及齐翔腾达章程

等规定，依法履行相关内部决策程序并及时履行信息披露义务，保证

关联交易定价公允、合理，交易条件公平，保证不利用关联交易非法

转移齐翔腾达的资金、利润，亦不利用该等交易从事任何损害齐翔腾

达及其他股东合法权益的行为；2、本公司及本公司关联方将忠实履

行上述承诺，若不履行本承诺赋予的义务和责任，本公司及本公司关

联方将依照相关法律法规、部门规章及规范性文件承担相应的法律责

任。 

2016 年 11 月

11 日 
长期有效 

截止报告期

末，承诺人严

格履行承诺

内容。 

资产重组时所作承诺       

首次公开发行或再融

资时所作承诺 

淄博齐翔石油化工集团有限公

司、车成聚 

同业竞争承

诺 

本人/本公司目前乃至将来不从事、亦促使本公司控制、与他人共同控

制、具有重大影响的企业不从事任何在商业上对发行人及／或发行人

2010 年 05 月

04 日 
长期有效 

截止报告期

末，承诺人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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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子公司、分公司、合营或联营公司构成或可能构成竞争或潜在竞争

的业务或活动。 

格履行承诺

内容。 

淄博齐翔石油化工集团有限公

司 
担保承诺 

公司控股股东淄博齐翔石油化工集团有限公司及其控制的其他企业

不会以任何理由违规占用齐翔腾达资金，也不会要求公司为控股股东

及其控制的其他企业的借款或其他债务提供担保。控股股东将按《公

司章程》规定，在审议涉及要求公司为本股东及本股东控制的其他企

业提供担保的任何董事会、股东会上回避表决；在审议涉及本股东及

本股东控制的其他企业、个人违规占用公司资金的任何董事会、股东

会上投反对票，依法维护公司利益。今后控股股东将严格遵守中国证

监会关于上市公司法人治理的有关规定，维护公司的独立性，决不损

害公司及其他中小股东利益。本承诺具有法律效力，如有违反，控股

股东除依法承担行政处罚和刑事责任外，还将按照违规占用资金同期

银行贷款利率的五倍向公司承担赔偿责任。 

2010 年 05 月

04 日 
长期有效 

截止报告期

末，承诺人严

格履行承诺

内容。 

车成聚 
股份锁定及

减持承诺 

自公司股票上市之日起 36 个月内，不转让或者委托他人管理其已直

接或间接持有的公司股份，也不由发行人回购该部分股份。除前述锁

定期外，在任职期间每年转让的股份不超过所持有公司股份总数的

25%；离职后半年内，不转让所持有的公司股份。 

2010 年 05 月

04 日 
长期有效 

截止报告期

末，承诺人严

格履行承诺

内容。 

高步良、程玉春、邓建利、叶

庆双、刘世福、谭永放、尹长

学、燕京、王世和、李振华、

李海洋、穆清超、李世勤、邱

波、吴唯历、刘洪伟、方春光、

胡定学、陈辉平、田力、王洲

科、刘宏、马少玫、赵永刚、

白晓、齐世富、于基磊、唐行

纲、孙立群、崔成龙、徐依会、

罗玉美、汤海泳、蔡景平、辛

建峰、杨峰、于恒、唐跃猛、

王志生、金德博、王宗磊、常

关联交易承

诺 

1．对于未来可能的关联交易，本人将善意履行作为上市公司股东的

义务，不利用本人的股东地位，就上市公司与本人及本人控制的企业

相关的任何关联交易采取任何行动，故意促使上市公司的股东大会或

董事会做出损害上市公司和其他股东合法权益的决议。2. 本人及本人

的关联方不以任何方式违法违规占用上市公司资金及要求上市公司

违法违规提供担保。3．如果上市公司与本人及本人控制的企业发生

无法避免或有合理原因的关联交易，则本人承诺将促使上述关联交易

遵循市场公正、公平、公开的原则，依照正常商业条件进行。本人将

不会要求，也不会接受上市公司给予优于其在一项市场公平交易中向

第三方给予的交易条件。4. 本人将严格遵守和执行上市公司关联交易

管理制度的各项规定，如有违反以上承诺及上市公司关联交易管理制

度而给上市公司造成损失的情形，将依法承担相应责任。 

2015 年 09 月

14 日 
36 个月 

截止 2018年 9

月 14 日，承

诺人严格履

行承诺内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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晓敏、刘青、唐立霞、潘筠、

李娜、李蒙、王云芳、王雷 

高步良、程玉春、邓建利、叶

庆双、刘世福、谭永放、尹长

学、燕京、王世和、李振华、

李海洋、穆清超、李世勤、邱

波、吴唯历、刘洪伟、方春光、

胡定学、陈辉平、田力、王洲

科、刘宏、马少玫、赵永刚、

白晓、齐世富、于基磊、唐行

纲、孙立群、崔成龙、徐依会、

罗玉美、汤海泳、蔡景平、辛

建峰、杨峰、于恒、唐跃猛、

王志生、金德博、王宗磊、常

晓敏、刘青、唐立霞、潘筠、

李娜、李蒙、王云芳、王雷 

同业竞争承

诺 

1．截至本声明及承诺函出具之日，除齐鲁科力外，本人及本人控制

的其他企业未从事与上市公司及其控股子公司所从事的业务构成或

可能构成直接利益冲突的竞争性经营活动。2．本次发行股份及支付

现金购买资产事宜实施完毕后，本人及本人控制的企业与上市公司、

齐鲁科力及上市公司其它控股子公司不会构成直接或间接同业竞争

关系。3．在本人在齐鲁科力任职期间及从齐鲁科力离职后 24 个月内，

本人及本人控制的企业不直接或间接从事或发展与上市公司、齐鲁科

力及上市公司其他控股子公司经营范围相同或相类似的业务或项目，

也不为自己或代表任何第三方成立、发展、参与、协助任何企业与上

市公司进行直接或间接的竞争；本人不利用从上市公司处获取的信息

从事、直接或间接参与与上市公司相竞争的活动；在可能与上市公司

存在竞争的业务领域中出现新的发展机会时，给予上市公司优先发展

权；如上市公司经营的业务与本人以及受本人控制的任何其他企业或

其他关联公司构成或可能构成实质性竞争，本人同意上市公司有权以

公平合理的价格优先收购本人在该企业或其他关联公司中的全部股

权或其他权益，或如上市公司决定不予收购的，本人同意在合理期限

内清理、注销该等同类营业或将资产转给其他非关联方，并将转让所

得全部上缴至上市公司；本人不进行任何损害或可能损害上市公司利

益的其他竞争行为。 

2015 年 09 月

14 日 
36 个月 

截止 2018年 9

月 14 日，承

诺人严格履

行承诺内容。 

高步良、程玉春、邓建利、叶

庆双、刘世福、谭永放、尹长

学、燕京、王世和、李振华、

李海洋、穆清超、李世勤、邱

波、吴唯历、刘洪伟、方春光、

胡定学、陈辉平、田力、王洲

科、刘宏、马少玫、赵永刚、

白晓、齐世富、于基磊、唐行

纲、孙立群、崔成龙、徐依会、

限售承诺 
本次交易中所获得的上市公司发行的股份，自本次发行结束并上市之

日起 36 个月内不得转让。 

2015 年 09 月

14 日 
36 个月 

截止 2018年 9

月 14 日，承

诺人严格履

行承诺内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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罗玉美、汤海泳、蔡景平、辛

建峰、杨峰、于恒、唐跃猛、

王志生、金德博、王宗磊、常

晓敏、刘青、唐立霞、潘筠、

李娜、李蒙、王云芳、王雷 

股权激励承诺       

其他对公司中小股东

所作承诺 
      

承诺是否按时履行 是 

如承诺超期未履行完

毕的，应当详细说明

未完成履行的具体原

因及下一步的工作计

划 

不适用 

四、对 2018 年度经营业绩的预计 

2018 年度预计的经营业绩情况：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为正值且不属于扭亏为盈的情形 

2018 年度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变动幅

度 
0.00% 至 50.00% 

2018 年度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变动区

间（万元） 
84,961.2 至 127,441.8 

2017 年度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万元） 84,961.2 

业绩变动的原因说明 预计公司主要产品价格、销售情况良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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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违规对外担保情况 

公司报告期无违规对外担保情况。 

六、控股股东及其关联方对上市公司的非经营性占用资金情况 

公司报告期不存在控股股东及其关联方对上市公司的非经营性占用资金。 

七、委托理财 

                                                                                             单位：万元 

具体类型 委托理财的资金来源 委托理财发生额 未到期余额 逾期未收回的金额 

银行理财产品 自有资金 100 0 0 

银行理财产品 自有资金 800 0 0 

银行理财产品 自有资金 10,000 0 0 

合计 10,900 0 0 

八、报告期内接待调研、沟通、采访等活动登记表 

公司报告期内未发生接待调研、沟通、采访等活动。 

 

 

 

 

 

 

 

 

 

 

 

 

 

 

 淄博齐翔腾达化工股份有限公司 

                                                                                 2018 年 10 月 20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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